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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有關111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初級全國認證第一梯及第二
梯）通過人員給予適當獎勵一案，詳如說明
教務處(教學＆設備)
發表人: 

張貼在 : 2022/12/12 10:03:40

說明：�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以下簡稱客家局）111年12月1日桃客文字第1110015234號函辦理。

二、�依據桃園市鼓勵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員工提升客語能力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一)�第7點，本府員工通過客語認證之獎勵方式如下：

１、�於所服務之機關學校、事業機構網站或內部公布欄建立通過客語認證人員榮譽榜。

２、�由本府客家事務局或該員工服務之機關學校、事業機構於公開場合表揚，並得頒發獎牌或獎狀予

以嘉勉。

(二)�第8點，本府員工通過客語認證者，得依下列規定給予行政獎勵：

１、�通過初級認證，嘉獎一次。

２、�同一�獎事由不得重複獎勵，但取得不同腔調之認證者，不在此限。

(三)�第9點，本府員工於本市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並通過者，得依下列額度核發禮券予以獎勵：

１、�通過初級認證：新臺幣一千元。

２、�已就同一級別認證申請相關補助、獎勵者，不得重複申請前項獎勵，但不同腔調者，不在此限。

(四)�第12點，依本要點申請獎勵者，應於合格證書或學習時數證明核發後二個月內，檢附前開文件影

本向各機關學校、事業機構提出申請，並由各機關學校、事業機構逕依權責辦理之。爰此，請給予通

過客語認證之所屬員適當獎勵，並逕自辦理本案相關敘獎事宜。

三、�各級學校倘有符合本要點獎勵對象（已依桃園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本土語言能力認證獎

勵要點向教育局提出申請者除外），可於112年1月31日（星期二）前統計彙整相關獎勵經費額度後，

向客家局辦理申請及請撥事宜。

四、�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客家局張凌蒲先生，電話（03）4096682分機2010。

五、�檢附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111年12月1日函及桃園市政府鼓勵所屬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員工提升

客語能力作業要點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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